城市规划专业学生申请转入建筑学专业试行办法

由于近年来有部分学生申请从城市规划专业转入建筑学专业，为了规范此项工作的操作程序，特制定本试行办法。
一、申请时间：

    第二学年上学期第1~2周。

二、申请条件：

申请从城市规划专业转入建筑学专业的学生原则上需具备以下条件：
    1．第一学年上、下学期的专业基础课（设计基础、建筑制图、素描）成绩均在良好以上；
    2．绩点排名位于全班前20%以内。
本办法经建筑学院办公会议讨论通过，自2006年9月22日起试行。
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建筑学院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筑学院

2006. 9.22

    本办法报送教务处，并上报吴季怀副校长。

